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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我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将
督察发现的 11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
求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明
确提出，要把落实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作为增强“四个
意识”的重要体现、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契机、建设“强富
美高”新江苏的重要内容，雷厉风行抓整改，综合施策见成
效，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整改工作安
排，成立由省长任组长的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问责工作机构，迅速组织开展调查问责工作。根据查明
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对 137 名责
任人进行问责。其中，省管干部 18 人（厅级干部 12 人，县委
书记 3 人、县长 3 人），处级干部 39 人（不含县委书记、县长），
科级及以下干部 80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93 人，诫勉谈话 36
人，因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司法机关 7 人，通报 1 人。现将有关
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徐州市、盐城市部分钢铁新增产能项目属于违规建
设项目。徐州市经信委在徐州铁矿集团铸业有限公司炼铁
项目备案过程中严重失职，违规备案新增炼铁产能项目；市
发改委在宁锋钢铁有限公司炼钢项目备案过程中未进行监
督检查，放任企业违规建设新增钢铁产能项目。盐城市政府
在违规在建项目清理和违规建成项目申请备案工作中，存在
瞒报和虚报等问题。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徐州市副市长
赵立群（时任新沂市市委书记）行政记过处分，给予盐城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倪峰（时任盐城市市委常委、大丰市市委书
记）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国家级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郭玉生（时任盐城市发改委主任）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大
丰区副区长朱国新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睢宁县副县长白
咏、睢宁县睢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周宁、睢宁县发改经信委副
主任杨彦新、睢宁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田琦行政记过处分，
给予徐州市经信委原主任徐善春、睢宁县睢城街道办事处人
大工委主任薛生龙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盐城市经信委副调研
员杨晓祖行政警告处分，对建湖县县委书记陈平（时任大丰
市市长），建湖县县长薛盛堂（时任盐城市经信委主任），大丰
区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郭超，盐城市发改委副主任顾
光明，盐城市经信委副主任韦宁，盐城市环保局副局长王海
等 9人诫勉谈话。

二、徐州博瑞特钢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的 4 台烧结机、1
座高炉和 5 台中频炉均属于应淘汰的生产设备，长期违法生
产；铜山区利国镇的 49 座非法小球团竖炉中，有 13 座属于应
淘汰的生产设备。徐州市政府及市经信委对落后产能缺乏
管控，存在不作为问题。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徐州市副
市长冯兴振行政记大过处分并组织调整，给予贾汪区副区长
苗国庆、铜山区副区长陈光、贾汪工业园区副主任聂新文、铜
山区利国镇镇长吴园园、贾汪区发改经信委副主任王雁文、
贾汪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驻军行政记过处分，给予铜山区
利国镇副镇长师飞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贾汪区青山泉镇人
大主席吕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贾汪区青山泉镇党委书
记、原镇长张兆友党内警告处分。

三、连云港化工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卫生防护

距离内敏感目标搬迁不到位，园区企业违法排污现象突出，
园区内及周边地表水超标严重，群众反映强烈。连云港市及
灌云县、灌南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把关不严，监管工作不
力。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连云港市副市长徐家保行政记
过处分，给予灌云县县委书记左军、灌南县县委书记李振峰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灌云县县长朱兴波、灌南县县长商振江
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灌云县县委常委、灌云县临港产业区
党工委书记张启银，灌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廖朝兵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给予灌云县环保局原副局长陈守明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给予灌云县环保局临港产业区分局原局长吴
述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给予连云港化工园区管
委会原主任潘井开党内警告处分并免职，给予灌南县政府党
组成员、连云港化工园区管委会主任吴爱军，连云港化工园
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立谱行政记过处分，给予连云港市
环保局党组成员、市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杰等 3 人行政警告处
分。连云港市原市委书记李强，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双
开”并移送司法机关，本次问责不再执行；连云港市委原常
委、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唐国海，因涉嫌其他严重违纪问题被

“双规”，待相关问题查清后，本次问责合并进行。
四、洪泽湖、骆马湖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突破生态红线区

域管控要求，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
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相关地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非法采砂活
动监管打击不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淮安市副市长肖
进方、宿迁市副市长曹秀明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徐州市水利
局局长卜凡敬、淮安市水利局局长尤其中行政记过处分，给
予泗阳县政协主席郑干先（时任宿迁市水利局局长）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泗洪县原县委常委薛东风免职处理，给予新沂
市副市长马林、泗洪县龙集镇镇长郑雪刚、洪泽区水利局副
局长傅启飞等 10 人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新沂市水利局水政
监察大队大队长王大军行政撤职处分，给予新沂市公安局水
警大队大队长任元胜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邳州市黄砂办原
常务副主任朱明江开除党籍处分并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给予洪泽区水利局局长郭明珠、洪泽区水利局
副局长袁安全、泗洪县城管局副局长钟直（县水利局原副局
长）等 9 人行政警告处分，对淮安市水利局副局长张谊等 21
人诫勉谈话。宿迁市骆马湖洪泽湖湖区管理办公室主任科
员贾锋、宿迁市骆马湖洪泽湖湖区管理办公室执法处副处长
靳宏石、宿迁市骆马湖洪泽湖湖区管理办公室骆马湖岸线管
理中心副主任朱海、宿迁市骆马湖洪泽湖湖区管理办公室骆
马湖岸线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汤可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已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

五、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违法开发建设行为突
出，核心区内长期存在较大规模采集泥螺行为，缓冲区已开
发土地的水产养殖、农业种植项目配套建设了电力供应、饲
料厂等设施或企业，实验区内风电、光伏发电等项目存在未
批先建、批建不符和违规审批问题。盐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对保护区违法开发建设问题，存在明显不作为、乱作为问
题。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盐城市副市长葛启发行政记过
处分，给予盐城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黄金文（盐城国家级珍禽
自然保护区原主任）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组织调整，给予响
水县政协主席、响水沿海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毅坚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副主任陈浩、射
阳县政府副处级干部顾宝凤（射阳县原副县长兼射阳港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射阳盐场场长孙益奎党内警告
处分，对东台市时任副市长沈浓等 2人诫勉谈话。

六、镇江新区团结河葛村桥断面是长江流域国家考核断
面。由于周边雨污管网建设不到位、沿河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不力等因素，导致团结河水质严重恶化，葛村桥断面水质由
2013 年、2014 年的Ⅲ类下降为 2015 年的劣Ⅴ类，镇江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及断面长履职不力。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镇江市市委常委、秘书长郭建（团结河葛村桥断面长）党内警
告处分。

七、新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位于镇江市长江江心洲丹阳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长江征润州饮用水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内存在鱼塘养殖场，镇江西口门砂石码头长期非法占
用征润州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内长江岸线，镇江市及其有
关部门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管理不力，对非法码头清理整
治工作推进不力。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镇江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非法砂石专项整治推进协调小组组长王常生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润州区副区长祝中昊，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丁笑笑，润州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高峰（水利
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行政警告处分，对镇江市交通局副调
研员严傲良诫勉谈话。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生态环境保护关系
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江苏建设的重要指
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
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
路，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在工作
落实中，仍有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政治意识不高，发展理念
偏差，执行政策不坚决，监督管理不到位，受到了严肃问责，
教训极其深刻。各级领导干部要引以为鉴，真正从思想深处
警醒起来，以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如坐针毡的紧迫感、重如泰
山的责任感，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气力做好环境保护工
作。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决策
部署，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
想，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牢固
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定不移地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管发展的必
须管环保，管业务的必须管治污，坚定不移地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要求，着力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
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要切实加大监督执纪问责
力度，动真碰硬，铁面追责，坚定不移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作出应
有贡献！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7 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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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6 年 7 月 14 日至 8 月 14 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我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并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将
督察发现的 11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
求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书记鹿心社要求把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
工程、重大发展问题来抓，对移交的责任追究问题，要组成工
作组办理问责工作，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省政府及时成立了
以刘奇省长为组长的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问责工作机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 23 个调查组，迅
速开展调查问责工作。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
委、省政府研究决定，对 106 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厅级
干部 10 人，处级干部 46 人，科级干部 40 人，其他干部 10 人；
给予党政纪处分 66 人，诫勉 38 人，免职或调离岗位 6 人。现
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违规问题突出，未
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尾水收集利用处理站，定南分公司、
信丰分公司地表水氨氮超标。赣州市整顿领导小组违规批
准同意未经环评审批的车间投产，且在企业启动生产时仍未
督促完善环评审批手续、建设废水治理设施和加强环境监
管。有关环保部门督促整改不到位，处置不及时，执法不严
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赣州市政府原副市长刘建萍行
政记过处分，免去赣州稀土公司董事长黄光惠职务，给予赣
州稀土公司总经理谢志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赣州稀土
公司总工程师郭小斌、安全环保与社会责任部经理潘伟、信
丰分公司经理丁建红等 3 人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赣州稀土公
司定南分公司总经理钟祎党内警告处分并免职，给予信丰县
环保局副局长陈过英行政警告处分，给予信丰县环保局监察
大队乡镇中队中队长李俊记过处分并免职，对赣州市环保局
局长杨中茂进行诫勉谈话，责成赣州市政府向省政府作出深
刻书面检查。

二、江西晨鸣纸业有限公司在未取得环评批复文件的情
况下，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违规建成二期项目，南昌
市政府、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失职
失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刘家富（南昌市政府原副市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南昌市政
府秘书长吴长金（南昌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行政记过处分，给
予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万贤赛、南昌市公路
局局长万文浩（南昌市经开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南昌市经开
区执法分局局长熊毛志、南昌市经开区执法分局干部杨强

（南昌市经开区执法分局白水湖中队原队长）等 4 人行政警
告处分，对南昌市环保局局长邹国星进行诫勉谈话，责成南
昌市政府向省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三、萍乡市大气环境质量明显下降，2015 年 8 家国控重

点大气污染源企业中有 7 家存在超标排污问题，其中 6 家长
期超标。萍乡市政府未对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单项
考核和责任追究。萍乡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在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监管不到位、失职失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萍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欧阳清新（萍乡市政府原副市长）
和萍乡市政协副主席何义萍（萍乡市环保局原局长）党内警
告处分，给予萍乡市环保局副调研员欧阳建春、萍乡市环保
局总量科科长皮钧（萍乡市环保局污染防治科原科长）、萍乡
市环保局污染防治科科长曾庆越（萍乡市环保局法制与规划
科原科长）、萍乡市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科科长张兴
华、萍乡市工信委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科科长刘方宇、萍乡
市湘东区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明（萍乡市湘东区工信委原主
任）、萍乡市芦溪县金融办主任李晓萍（萍乡市芦溪县工信委
原副主任）、萍乡市工商银行挂职干部刘锦红（萍乡市上栗县
工信委原主任）等 8 人行政警告处分，对萍乡市工信委调研
员肖谋林（萍乡市工信委原副主任）、萍乡市城管局调研员彭
园生（萍乡市城管局原副局长）、萍乡市城管局调研员吴建国

（萍乡市城管局原副局长）、萍乡市发改委调研员王勇（萍乡
市发改委原副主任）、萍乡市建设局副调研员黄祖模（萍乡市
建设局原副局长）、萍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谢俊琼
等 6 人进行诫勉谈话，责成萍乡市政府向省政府作出深刻书
面检查。

四、宜春市松江园排污口位于宜春滩下水厂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靖安广场排污口和碧桂园凤凰城小区排污口
位于袁河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宜春市政府、市水利
局等监管部门监管不力、失职失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
予新余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赖国根（宜春市政府原副市长）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宜春市水利局局长李万文、宜春市水利局
水资源科科长朱赟、宜春市城管局燃气节水办主任胡利军

（宜春市政执法分局原教导员）等 3 人行政警告处分，对宜春
市城建局长黄建民、城管局长宋云波进行诫勉谈话，对宜春
市城建局建管科长肖继文、综合科长谈卫红进行诫勉谈话并
调离岗位，责成宜春市政府向省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五、省水利厅编制的《江西省鄱阳湖采砂规划修编报告
（2014-2018 年）》中，余干县、进贤县、鄱阳县部分采砂规划区
与鄱阳湖银鱼产卵场、鄱阳湖鲤鲫鱼产卵场等省级自然保护
区部分区域重叠。省水利厅 2015 年批准的进贤县 3 个采砂
区，有 1.28 平方公里在鄱阳湖银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5.54 平方公里在实验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省水
利厅原副厅长曾晓旦进行诫勉谈话，给予省水利厅政策法规
处调研员李少平行政记过处分，给予省水利厅政策法规处副
调研员李泽进、水政监察总队主任科员刘祖红行政警告处
分，给予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燕平记
过处分，对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黄立章进行诫

勉谈话，责成省水利厅向省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抚州市鸿顺砂石有限公司为生产营利，违反与抚州

市水利局签订的砂石开采权《出让合同书》中关于禁采区的
约定，在禁采区偷采砂石，甚至进入取水口上游 1000 米、下
游 100 米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偷采。抚州市水利局履行监管
职责不到位，未按规定开展巡查，未及时发现偷采行为。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抚州市卫计委党委书记廖金平（抚州市
水利局原局长）进行诫勉谈话，给予抚州市水利局副局长聂
福仙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抚州市水利局水政监察支队副队长
汪淦（负责支队工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将抚州市鸿顺砂石
有限公司偷采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责成抚州市水利局向
抚州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七、乐平工业园区突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乐平市委、市政府对乐平工业园区雨水管网
水质超标问题重视不够，对上级有关园区环境整治的要求和
批示没有专门研究整改意见，没有拿出整改计划，导致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园区雨水管网水质污染物超标问题长
期存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景德镇市公路局局长毕长
春（乐平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和乐平工业园区管委
会主任李宝山行政记过处分，给予乐平市环保局局长程金标
行政警告处分，责成乐平市委、市政府向景德镇市委、市政府
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对江西工作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奋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但在工作落实中，
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够高，发展理念有偏差，执行
政策不坚决，监督管理有缺位，受到严肃问责，教训极其深
刻。各级领导干部要引以为鉴，举一反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确保全面完成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目标任务，造福子孙万代。

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要改进经济社会发展考核
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制度，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
求，层层压实环境保护责任；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深
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江西创新发展、绿色
崛起，努力开辟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为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中共江西省委 中共江西省人民政府
2017 年 11月 16日

江西省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连云港化工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3
●党内警告2人
●行政记大过2人
●党内严重警告2人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人

洪泽湖、骆马湖非法采砂屡禁不止4
●行政记过14人
●行政记大过1人
●行政警告9人
●党内警告1人

●行政撤职1人

●免职1人
●开除党籍5人
●诫勉谈话 21人

●行政记过3人

●行政警告3人

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违法开发建设5
●行政记过1人
●诫勉谈话2人
●党内严重警告1人
●党内警告4人

镇江新区团结河水质严重恶化6
●党内警告1人

镇江市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管理不力7
●行政警告3人
●诫勉谈话1人
●党内警告1人

厅级干部 其他干部
10 人 10 人

处级干部
46 人

党政纪处分
66 人

免职或调
离岗位

6 人

科级干部
40 人

诫勉谈话
38 人

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违规问题突出1

江西晨鸣纸业有限公司未取得环评批复文件违规建设2
●行政记过1人
●行政警告4人
●诫勉谈话1人
●党内警告1人

萍乡市大气环境质量明显下降3
●行政警告8人
●诫勉谈话6人
●党内警告2人

宜春市松江园排污口位于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4
●行政警告3人
●诫勉谈话4人
●党内警告1人

余干县等部分采砂规划区与省级自然保护区区域重叠5
●行政记过1人
●记过1人
●诫勉谈话2人
●行政警告2人

抚州市鸿顺砂石有限公司在禁采区偷采砂石6
●行政警告1人
●诫勉谈话1人
●党内严重警告1人

江苏问责情况

江西问责情况

乐平工业园区突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7

●行政记过1人
●记过1人
●党内严重警告1人
●党内警告4人
●免职3人
●诫勉谈话1人
●行政警告1人

●行政记过2人

●行政警告1人

留党察看、行政撤销1人
党内警告并免职1人

●
●


